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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注册号：xxxxxx）

兹经双方同意，本保险扩展承保保险标的因下列事故所致的损毁或灭失，依照本保险契约条

款之规定，负赔偿责任：

（一）水槽、水管或其他储水设备破损或溢水；

（二）一切供水设备、蒸汽管、冷暧气及冷冻设备之水蒸汽之意外渗漏；

（三）雨水、雪霜由屋顶、门窗或通气口进入屋内；

保险人对下列损失，不负赔偿责任：

（一）任何性质之附带损失；

（二）水槽、水管或其他储水设备本身之毁损或灭失；

（三）自动消防装置之渗漏所致之损失；

（四）供水、潮汐或地上水只泛滥所致之毁损或灭失；

（五）沟渠、下水道之溢流或倒灌所致之毁损或灭失；

（六）由建筑物之墙壁、地基、地下室或办道溢流渗漏之水所致之毁损或灭失；

（七）因固有瑕疵、正常耗损、干裂、锈蚀、虫蛀所致之毁损或灭失；

（八）因气候变化引起潮湿及发霉所致之损失；

（九）雨水、雪霜经由已毁损屋顶、门窗进入屋内所致之损失；

保险单所记载事项与本保险条款所记载事项抵触者，以本保险条款记载事项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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